
“中国同辐放射源研发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调整方案公示图
建设单位
四川中核同源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
夹江县木城镇泉水村第7村民小组

现依法对建设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
公示，本规划公示内容自2025年7月29
日起公示，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如
有意见请在公示期间来电或书面意见给
县自然资源局及相关职能部门。在公示
期间有关利害关系人享有依法提出听证
的权利。
县自然资源局电话：
0833-5653788
县自然资源局地址：
漹城镇迎春东路263号
邮编：614100
注：如对公示有不明之处，请向建设单
位咨询。

夹江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7月29日

调整前总平面图

建筑鸟瞰图

备注：

调整后总平面图

综合技术经济指标

类别 指标 备注

一、规划建设用地面积(m²) 58357.77 　

二、总建筑面积(m²) 42022.44 　

三、总计容建筑面积(m²) 39299.79 　

地上部分 建筑面积 计容面积 占地面积 　

1 一期生产厂房 3572.72 3352.07 2663.72 　

2 辐照中心和暂存间 7742.72 8670.72 6446.98 　

3 运行支持楼 4209.54 4066.54 1027.83 　

4 研发楼 4884.72 4884.72 1197.99 　

5 通风中心 3147.86 3147.86 1613.91 　

6 物流中心 1103.44 1103.44 1125.81 　

7 库房 320.96 320.96 343.3 　

8 大门及值班室 95.48 95.48 114.91 　

9 排风塔 　 　 14 　

10 二期生产厂房 10000 6713 3340 　

11 后勤服务中心 1860 1860 720 　

12 三期生产厂房 2500 2500 2500 　

13 活动中心 1745 1745 1745 　

14 力学实验室 340 340 285 　

15 预留厂房 500 500 500 　

合计 42022.44 39299.79 23638.45 　

四、地下不计容建筑面积(m²) 4060 　

五、容积率 0.68 　

六、基底总面积(m²) 23638.45 　

七、建筑密度 40.50% 　

八、绿地总面积(m²) 11500 　

九、绿地率 19.70% 　

十、机动车停车位数量(辆) 地上： 84     /地下：0 　

十一、建筑高度(最高) 23.9m 　

十二、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
施用地占项目总用地面
积比例

4.40% 占比须≤7%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
施建筑面积占项目总建
筑面积比例

10.90% 占比须≤15%


